
静宁县2025年公路水毁修复项目
招标公告

一、招标条件

本招标项目静宁县 2025 年公路水毁修复项目已由静宁县交通运

输局以静交复〔2025〕17 号文件批准建设，建设资金来源为静宁县

2025 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及建设单位自筹资金。项目业主为静

宁县县乡公路养护站，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委托甘肃康正项目管

理咨询有限公司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。欢迎符合条件的投标人

参加本项目的投标。

二、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
1．项目名称：静宁县 2025 年公路水毁修复项目

2．建设地点及规模：该项目主要 S222 西吉至燕子砭、S321 雷

大至什川、S522 党家岘至朱店、S523 峡口至司桥、X219 司桥至雷大、

X221 八里至城川、X223 老君(会宁)至甘沟、X225 新店至李店、X301

兴隆(西吉)至三合、X305 城川至双城岘、X307 甘沟至田堡、X322 仁

大至叶堡、Y023 李店至仁大、Y041 阳川(庄浪)至贾河山庄等 14条公

路在维持原有道路技术标准基础上进行水毁路段修复、排水及安防设

施完善。

主要工程数量

既有混凝土边沟挖除 53.7 立方米，C20 混凝土边沟 43.6 立方米

/149 米，拦水带 451 米，急流槽 22.5 米，排水管 89米，路基加固

19641 立方米，灰土封水层 2067.5 立方米。挖除既有水泥混凝土路

面 248 立方米，16 厘米水泥(5%)稳定砂砾基层 1542.1 平方米，18 厘

米水泥混凝土面层 1377 平方米，培土路肩 88.5 立方米，清理培土路



肩 28.5 立方米；挖除沥青混凝土路面 139 立方米，挖除旧路面基层

570 立方米，15 厘米天然砂砾功能层 3324 平方米，20 厘米水泥(5%)

稳定砂砾基层 3124 平方米，5 厘米中粒式沥青混凝土面层 2789 平方

米，透层油 2789 平方米，土路肩硬化 89立方米。新建 1Φ1.0m 钢波

纹管涵洞 6米/1 道，加长利用 1Φ1.0m 钢筋混凝土圆管涵 6米/1 道，

挖除桥台搭板路面 8.5 立方米，桥面铺装层维修 0.5 立方米，C15 混

凝土锥坡 192 立方米，C20 混凝土锥坡 12立方米，拆移 Gr-C-4E 波

形梁护栏 488 米，路面标线 21平方米。（具体内容详见施工图及工

程量清单）

3.项目总预算：247.1807 万元。

4.质量标准：按照国家相关工程质量检评验收标准，达到合格标

准。

5.计划工期：总工期 30日历天。

计划开工日期 2025 年 11 月 24 日

计划交工日期 2025 年 12 月 23 日（如遇封冻期，工期顺延）。

6.招标内容：本项目工程量清单内所有建设内容。

7.标段划分：本工程划分为一个标段，选择一家中标单位。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1.投标人须具备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

二级或公路路基路面养护乙级及以上资质；并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

可证；投标人近 5年内（2020 年 1月 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，以交工

时间为准）至少独立完成过 1项四级及以上公路工程或公路路基路面

养护维修工程的施工业绩，通过交工验收，并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



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。

投标人应进入交通运输部“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

(http：//glxy.mot.gov.cn)”中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，且

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；

人员要求：(1)项目经理 1 名，具有公路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

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公路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，交

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B 类证书并在有效期内。

(2)项目总工 1 名，具有公路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

职称并在有效期内。

(3)安全员 1 名，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

格 C类证书并在有效期内。

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均为注册在本单位的在职人

员，且注册单位与投标人名称相一致,在建工程项目人员不得参与本

次投标。

2.财务要求：投标人应提供近三年（2022年-2024年）经会计事

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，包括资产负债表、现金流量表、

利润表（或损益表）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的复印件等且近三年的流动资

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不小于1。

3.所有参与本工程的投标人依据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取消一批证明

事项的决定》（交法规〔2020〕1号）文件的相关规定，投标人无须

再提供法定代表人、拟委任项目负责人的“无行贿犯罪查询记录证明”

或“中国裁判文书网”无行贿犯罪行为查询情况的截图。投标人须提

供其法定代表人、拟委任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的书面承诺书



（必须是原件，并加盖投标人单位章）。

4.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http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中

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，不得参加投标；凡在交通运输部

或甘肃省公路建设市场最新信用评价中，被评为 D级或曾被评为 D级

但处罚期未过的单位无格参与本项目投标。

5.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接受任何单位或个人出借或以

任何方式挂靠、借用他人资质投标。

四、资格审查方式

1.资格审查方式为：资格后审，资格后审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。

2.投标人自行判断是否符合资格要求，并决定是否获取招标文件和参

加投标。

五、招标文件获取

1、招标文件获取时间为：2025 年 10 月 28 日 00 时 00 分 00 秒

至 2025 年 11 月 16 日 23 时 59 分 59 秒，有意参与本次投标活动的投

标人，须在平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“用户注册”进行注册，注

册成功后点击项目公告信息页面的“我要投标”或直接在平凉市公共

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首页点击“系统登录”进行投标。如有疑问，可咨

询甘肃文锐电子交易网络有限公司客服人员，联系电话

0931-4267890。

六．投标文件递交时间、地点及其它要求

1.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为:2025 年 11 月 17 日 9 时 00 分。

2.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之前，在电子开标系统内进

行签到，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签到的无法进行解密，将视为自动放弃



投标。

3.文件递交方式：本项目的开标活动通过“甘肃省政府采购、交

通工程、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统”

（http://121.41.35.55:3060/login）进行，请投标人在开标时间前

登录系统，并完成网上投标（上传已固化投标文件的文件 HASH 编码）。

若在开标截止时间前没有网上投标（上传已固化投标文件的文件HASH

编码）则视为放弃投标。

4.文件制作提示：请投标人在开标时间前登录甘肃省政府采购、

交通工程、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统”

（http://121.41.35.55:3060/login），下载“投标文件固化工具”

和“固化后的招标文件”，使用“投标文件固化工具”导入固化招标

文件后按照要求完成投标文件制作。

5.开标提示：开始开标后，请投标人登录“甘肃省政府采购、交

通工程、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统”

（http://121.41.35.55:3060/login）进行核验投标文件，并随时关

注开标过程，且在开标结束后确认开标结果。操作过程中如有问题，

请致电：0931-4267890 进行咨询。

七、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次招标公告在《平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》上发布。

八、其他注意事项

凡参与该项目的投标人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时应认真核对所投

项目名称并如实填报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，因投标人失误而导致相

关信息填写错误与之无法取得联系者，招标人及代理机构概不负责。



九、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静宁县县乡公路养护站

地址：静宁县金果博览城北侧 50米处

联系人：吕公民

电话：0933-2529678

监部门：静宁县交通运输局

地址：静宁县成纪大道 16号

电话：0933-2521239

代理机构：甘肃康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地址：静宁县八里镇八里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4 楼

联系人：刘明霞

联系电话：180933832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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